
 

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海棠区就业创业奖励补助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海棠区就业创业奖励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已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 

2018 年 6月 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棠区就业创业奖励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精神，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

业政策，结合《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

28号)文件要求，依据《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琼财社〔2018〕152 号)，结合

我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奖补资金来源 

就业创业奖补资金主要从区人社局的年度预算“鼓励创业就业经费”中列支。 

二、奖补资金使用范围 

（一）对参加就业创业培训人员的补助 

补助对象：参加我市、区人社局组织的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的海棠区户籍人员。 



补助标准:在市局就业专项资金规定的技能培训、创业培训补贴每人 15 元/天基础上，

再配套给予每人 15元/天的补助。 

（二）对首次自主创业人员的补助 

补助对象：海棠区户籍，首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

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 1年以上的，离校 3年内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技

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退役大学生士兵和就业困难人员。 

补助标准：按每个法人 6000 元给予一次性补助。 

申报材料： 

1.《海棠区首次自主创业人员补贴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场地租赁合同等自主创业证明材料； 

3.《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4.缴纳 1年以上的社会保险费凭证。 

（三）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的奖励 

奖励对象：招用海棠区户籍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公益性岗位除外。 

奖励标准：单位与补贴对象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履行合同满 1

年后，按每招用 1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0元。 

申报材料： 

1.《海棠区促进就业奖励补贴申请表》； 

2.享受奖励补贴人员名单； 

3.《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4.《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5.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明细账（单）； 

6.缴纳 1年以上的社会保险费凭证。 

（四）对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的奖励 

奖励对象：招用海棠区户籍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或退役大学生士兵的小微企业和社

会组织。 



奖励标准：单位与奖励对象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履行合同

满 1年后，按每招用 1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0 元。 

申报材料： 

1.《海棠区用人单位补贴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招用人员花名册（附件）及身份证明（海棠区户籍）； 

4.招用人员参加社保清单（满 1年）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工资发放明细账单（雇用满

1年人员）。 

（五）对促进就业的优秀用人单位的奖励 

奖励对象：招用海棠区户籍员工数量较大的用人单位，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缴纳

社会保险费，履行合同满 1年后，给予促进就业的奖励。 

奖励标准： 

1.招用 15-29人的一次性给予奖励金 1万元； 

2.招用 30-59人的一次性给予奖励金 2万元； 

3.招用 60-99人的一次性给予奖励金 3万元； 

4.招用 100 人以上的一次性给予奖励金 5万元。 

申报材料： 

1.《海棠区用人单位补贴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录用人员花名册（附件）及身份证明（海棠区户籍）； 

4.录用人员参加社保清单（满 1年）和劳动合同复印件以及工资发放明细账单（雇用

满 1年人员）。 

（六）对职业中介机构的奖励 

奖励对象：免费介绍海棠区户籍的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到企业就业的经营

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介绍成功就业，应具备有效的介绍佐证材料）。 

奖励标准：凡免费推荐介绍海棠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以及省政府规定的

其他人员成功就业，单位与介绍对象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履行



合同满 1个月后，按每介绍 1名农村劳动力给予一次性补贴 300元、1名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给予一次性补贴 500元执行。职业介绍补贴不得重复享受，每年只能享受一次。 

申报材料： 

1.《职业介绍补贴申请表》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再年检有效期限内的职业介绍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

印件）、工商行政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 

3.介绍实现就业的人员名单及本人签名原件； 

4.《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5.登记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失业登记证》复印件； 

6.劳动合同复印件； 

7.发放 1个月的工资凭证或工资签收证明； 

8.缴纳 1个月的社会保险费凭证。 

以上三、四、五条申请奖励的用人单位营业场所必须在海棠区辖区内，工商登记必须

是在海棠区或三亚市注册登记。 

三、奖补资金使用管理 

（一）区人社局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审核就业专项资金的收支，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

围和提高支出标准，严禁截留、挤占、挪用、骗取就业专项资金，并自觉接受监察、审计

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检查。对违规使用就业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区人社局严格按政策规定开展就业创业奖补资金的受理、审核和发放工作，要

制定规范的工作流程，完善基础管理，将就业创业奖补资金实施情况纳入计算机管理，做

好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监察、审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就业创业奖补资金的检

查，确保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到实处。 

四、附则 

本实施细则由区人社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三亚市海棠区

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海棠区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体系的通知》（海棠府〔2016〕104 号）自本

实施细则下发之日起自行废止。 

 


